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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完善途径
穆茂浩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必须运用整体思维，系统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

促进城乡要素良性互动、双向流动。而村规民约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国家法律、党的政策细化并结合本地地区

优势而用于自我管理的一种自治条约，村规民约以其独特的约束力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的改善，细化

国家政策和法律。为城市资源的下沉创造必要条件，而城市资源的下沉又反过来推动村规民约的改进和实施，从

而形成良性循环。本文以村规民约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村规民约的在实践中的困境，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推动

村规民约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城乡融合；村规民约；良性循环

DOI：10.69979/3029-2700.25.07.046

1 村规民约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

1.1 村规民约推动基础投资性环境的建设

基础投资性环境是资本投资的基础环境，包括人口

条件、土地条件、交通条件。
[1]

劳动力资源是城市资本下沉的必要条件。建立健全

相关制度体系，有利于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大、劳动力供

求匹配效率的提升和就业质量的改善，能够让劳动者的

人力资本价值更好发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

力的人力资源支持。因此，可以充分发挥村两委的作用，

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方面的村规民约使村民达成一致的

经济发展目标，引导村民结合自身实际需求以及自然资

源向有利于集体发展的方向集中。

其次，土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资源，是

城乡融合发展中产业融合的重要载体，“落实集体所有

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旨在从不同方

面保障农民对农地的财产性权利。农地“三权分置”改

革的核心在于保障农地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的前提下，

实现经营权的资本化。因此，可以通过村规民约来明确

集体土地的用途，激发高效利用，强化相应的监管模式，

将闲置土地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出租、入股，推动城

市产业向下兼容。通过制定相应的利益分配方案，或用

于农村产业的发展补贴，调动村民投身乡村建设的积极

性。还可以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来鼓励农民加入合作社等

经济组织，通过统一谋划、统一调度、统一管理来实现

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减小土地分割造成的小规模土地浪

费。

最后，交通条件是盘活产业融合的先决条件，习近

平主席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

发表主旨讲话强调：“要发挥交通先行作用，加大对贫

困地区交通投入，让贫困地区经济民生因路而兴”，阐

明了交通运输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的基础

性作用。而在农村的交通建设中，村规民约也在其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利用村规民约制定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标，以集体出资和众筹的方式来促进农村交通设施的

建设。并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定，将区域维护细化落实到

户。例如“2023 年度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叶榭镇四

村村通过制定相应的村规民约，将全村化为七个网格片

区，以村党支委为核心，形成乡村道路设施维护的网格

化管理。正真实现了村民之间的共治共享，为可能的资

金引入创造了先决条件。

1.2 通过村规民约加强环境建设以促进产业融资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必须要坚持绿色为引领，健全

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培育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首先应当加强农村第一产业和城市产业

的融合，要在充分发挥农村农产品优势的基础上，不断

吸纳城市资源。村集体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定相关

的村规民约，规范农药的使用标准，防止化肥以及农药

的使用造成土地和水源的污染，打造农产品绿色标签，

吸引农产品加工企业投资的加入，发展全产业链模式，

促进农业与现代产业要素跨界配置，促进农产业的升级，

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精细型、集约型转变。推

进农产品加工向产地下沉。向优势区域聚集，引导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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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重心下沉，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

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水产品主产区，建设加工专

用原料基地，布局加工产能，改变加工在城市、原料在

乡村的状况。向中心镇（乡）和物流节点聚集，在农业

产业强镇、商贸集镇和物流节点布局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促进农产品就地增值，带动农民就近就业，促进产镇融

合。向重点专业村聚集，依托工贸村、“一村一品”示

范村发展小众类的农产品初加工，促进产村融合。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要把握住农村所拥有的地理优

势以及环境优势，充分发展旅游业，以旅游业的发展为

契机，推动农产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融合，通过旅游引领的模式，将旅游和

农产品销售、村落文化、文化产业融合起来从而带动经

济区域的发展。
[2]
在建设旅游产业体系的过程中，村民

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制定村民公约来建立环境保护机制，

将环保维护责任落实到户，对河流、道路进行定期的清

洁和维护，细化垃圾分类的具体办法。

1.3 以村规民约推动城乡融合政策的细化和落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告显示，我国公

民高中学历以下的公民还是占大部分，尤其是对于贵州

地区，高中学历以下的占比达到 62.4％，因此对于大部

分村民来说，国家政策的理解是不到位的。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在制定具体村规民约

时将国家政策与村集体的发展的相关内容逐条细化，变

成村民更易理解，更具有操作性的条款，例如贵州省赫

章县哲庄镇还山村将村规民约以顺口溜的方式对社会

治理，环境保护，农民创业等相关问题进行细化规定，

使得国家政策更加细化，更加深入人心。此外党的政策

落实需要被细化执行，村规民约可以通过明确村委会、

村民小组组长的职责，监督相应政策落实到村民，例如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石牛江镇通过构建“1+2+3+4”服

务结构体系（建好一张党群连心网，选优配强两支队伍，

全面推行为民服务三张卡，建立健全四个机制），结合

乡村网格化管理和志愿服务，推动党员联系到户、民情

走访到户、政策落实到户、产业对接到户、精准服务到

户，着力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保障

改善民生、创新产业发展和推进清廉石牛江建设。

2 村规民约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困境

虽然目前来说，村民随着科技发展已经突破了传统

村寨生活消息闭塞的局限，但是对于国家政策的认识、

理解还存在困难，因此在制定村规民约的时候，其内容

和政策、法律有所出入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部分地

区向上以村民自治为借口，向下以所谓的“规定“为理

由侵害村民利益。
[3]
此外一些村子以制定村规民约的方

式限制已经出嫁到外村的妇女享有的合法土地权益
[4]
。

2.1 制定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就不合法

相关法律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

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但是实践中制定主体是村委会全体成员决议通过，例如

王某诉某村委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一案，经过村

委会的一致同意制定所谓的”打狗案“，并成立打狗小

分队，针对饲养人疏忽管理跑出来的狗进行清理。本案

中王某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村委会赔偿，因为村委会并没

有资格制定村规民约，所以制定的村规民约无效，法院

也最终判决村委会赔偿。

2.2 是制定程序不合法

部分村集体虽然召开村民大会制定村规民约，但是

一方面部分基层群众对于参与基层自治的积极性不高，

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村集体成员外出务工，加上部分

村委人员认为人少更容易达成合意的错误认识，因此通

知不到位，使得村规民约只代表了少部分的意见。

2.3 是制定内容违法

由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部分成员法律意识淡薄，依

然坚持以往的村传统，使得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法律相冲

突。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 12 起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典型案例

之十一：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

治村规民约侵害妇女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在本案中，

村集体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排除外嫁妇女享有的本村的

相关利益，后续通过监察机关通过调取在街道备案的数

十个村的村规民约，发现规定出嫁妇女不得享有土地承

包经营、宅基地安置、集体经济效益分配等权利不在少

数。很多村民认为，所谓的村规民约就是依照当地的传

统观念来治理村庄事务，缺乏村规民约不得违背法律规

定的意识，一味尊崇老观念，以族规来代替村规、代替

法律。

3 规范村规民约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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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形成乡镇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作审查模

式

近些年，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重视村规民约的合法性

审查，完善审查流程。例如，2003 年，福建通过了相关

的地方性法规《福建省发挥村规民约基层治理作用若干

规定》，该规定对村规民约提出具体要求。从近几年村

规民约审查的发展上来看，很多地区已经形成多主体合

作审查模式，通过政府主导，律师事务所辅助审查的模

式对相关的村规民约进行审查。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审

查工作的合法性，还保证了审查工作中的专业性。

3.2 建立实施过程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在明确司法审查限度的前提下，司法机关通过向政

府提出司法建议的方式对村规民约进行附带性审查，最

终对于涉案的村规民约由乡政府来主导修正。
[5]
这种方

式不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又能实质发挥出司法

权力的监督作用。换言之，司法建议的审查方式保证了

乡镇政府履行审查村规民约职责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同

时加强了司法与行政权力的合作与协同。

3.3 加强对群众的普法宣传

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实施中出现违反法律的很大原

因在于基层群众法律意识薄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可以

通过与高校合作推动村规民约的发展。例如贵州财经大

学法学院，通过学校与村组织对接，由学院学生组成法

治宣讲团，定期到村组织进行法治宣讲，同时对于基层

的实践案例也可以被带队老师引用为教学资源。

4 结语

由于我国是以刚性法律法规为主的国家，所以在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充分发挥以柔性为主的村规民约作

为法律法规的补充是必要的。确保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实

施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条

件。本文针对于村规民约在实际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调审查以及司法附

带性审查的建议，确保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

而为村规民约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实质作用提供有

力的法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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